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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按持

股比例为参股公司福建兴业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东江”）1.53 亿元置换存

量贷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 6502.5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额

度内办理相关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兴业东江其余股东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化泉

州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信用担保，兴业东江以项目

特许经营权为全额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协议尚未签署。本次担保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为兴业东江提供担保不存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兴业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8 月 1 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工业园区（东桥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含工业废物及一般固体废物）；废水、废气、噪声的

治理；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建设及运营；环保材料、环保再生产品、环保设备的生产与销



售；环保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及应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兴业东江 42.5%股权、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兴业东江 42.5%

股权、中化泉州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兴业东江 15%股权。 

根据截至本公告日的核查情况，兴业东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5,368,203.25 405,603,531.84 

负债总额 212,941,286.43 273,742,647.82 

其中：长期借款总额 122,957,083.31 153,457,083.31 

流动负债总额 54,507,817.22 78,301,607.4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152,426,916.82 131,860,884.02 

营业收入 87,463,971.25 101,724,512.41 

利润总额 20,566,032.8 35,324,030.84 

净利润 20,566,032.8 35,324,030.84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兴业东江与银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兴业东江为公司持股 42.5%的参股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兴业东江顺利取得银

行授信。兴业东江本次授信用于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在对其经营情况、行

业前景、偿债能力等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认为相关担保事项风险可控，经营管理风险处

于公司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不会

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用于项目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上述

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不超过

人民币 121,000 万元。 

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86,440.0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12,058.8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4%。公司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影响本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本公司能有效控制和

防范担保风险。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